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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自主彈性學制推動目標

鼓勵學生多元探索、跨域學習及適性發展，延伸自主學習機制
至學士學位並永續運作

延伸108課綱自主學習精神，創造具備整合、規劃、主軸、
引導、多元選擇的優質跨域自主學習環境

引領學生學涯定向，適才適性適所發展；或在原有專業之下，
創造更多不一樣的可能性

在潛移默化中養成持續精進自身能力與素養的習慣，在快速
變遷的世界環境持續保有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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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模組課程為基礎，設置校自學學士

通識課程 微學程 跨域學程 校自學學士 探索學習
（gap years）

學習單位 一門課程
8-12 學分

已開設 33 個
28-32 學分
已開設 48 個

128 學分 無一定形式

修畢證明 -
可申請微學程

證書
學位證書上加註

第二專長
學位證書
（雙主修）

-

重點特色
由學生自行

規劃

微型課程模組
自己設計學習

歷程

畢業學分不增加
（或少量增加）

自組微學程、學分
學程或跨域學程等

至少 50 學分

探索世界
體驗學習

系統化引導學習探索及規劃推進彈性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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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自學學士課程規劃應包含自組課程
至少 50 學分

校共同必修
（24 學分）

選修課程
（含原系必、選修課程）

校自學學士學位計畫
（自組課程至少 50 學分

及畢業專題）

校自學學士學位

2 個跨域學程

1 個跨域學程 +
2 個微學程/學分學程

5 個微學程/學分學程

目前共計 48 個跨域模組課程

可自組 1 個空白微學程

•微學程包含基礎、進階、實作型
目前共計 31＋2（計畫型）個微學程

•可自組 2 個空白微學程（自行提案建
立之微學程）

如僅以校自學學位畢業，
應完成128學分

自組課程
類型得為



校自學學士修讀路徑

繳交申請文件，
學位委員會審查
• 學習目標

• 修讀領域名稱
• 課程規劃

雙主修
校自學學士

專屬導師、學習
規劃師、社群支
持機制運作

申請條件：
學士班學生修讀
滿一學期且修畢
2 門非所屬學系
主責之微學程或
學分學程或跨域

學程課程

114-1 學期
校自學學士

申請文件繳交期間

114 年 9 月 11 日(四)
～10 月 23 日(四)

繳交前與學習規劃師
會談

核准人數以每學年
大二生 2% 為原則

原系+校自學學士學位
雙學位，修畢原學系加上

校自學畢業學分

校自學學士學位
符合校自學畢業資格可選擇
放棄原學系，以校自學畢業

未完成校自學，完修各別
微學程/學分學程/跨域學程，

取得修畢證明

「入口有限、出口無限」，校自學學士提供在單一學系框架外，有充分

探索空間，學生能自主規劃出一個符合個人興趣及未來發展需求的專屬

跨域學位 原系學位
修畢原學系畢業學分
放棄雙主修校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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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至本校單一入口網

學籍成績管理系統申請
並列印申請表(114 年 9
月 10 日系統開放)

2. 準備申請文件

3. 及早預約學習規劃師

4. 與規劃師進行會談

跨院辦將另以email提供檔案
上傳網址，再請將申請文件
合併為一個PDF電子檔案上傳

1.計畫書

2.歷年成績單

3.本學期選課紀錄

4.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繳交紙本申請表

須完成相關欄位核章及
申請人簽章送至

跨院學程推展辦公室

▲陽明校區：行政大樓 111 室

▲光復校區：工程五館 216 室

114-1 學期校自學學士修讀申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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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文
件

114-1 學期校自學學士

申請文件繳交期間 114 年 9 月 11 日(四)～10 月 23 日(四)

https://portal.nycu.edu.tw/#/login?redirect=%2F
https://aa.nycu.edu.tw/aa/ch/app/artwebsite/view?module=artwebsite&id=31900&serno=47c9e547-3701-45e8-b271-60bf18859f4c


申請修讀校自學學士前，請與學習規劃
辦公室之學習規劃師預約並完成會談

114-1 學期會談期間：

9 月 15 日(一)～10 月 22 日(三)

學習規劃師
預約會談



請至本校單一入口網學籍成績管理系
統申請並列印申請表

學習規劃會談時請攜帶申請表，會談
完畢核章

請所屬學系核章後，申請表送至跨院
學程推展辦公室

辦公室將另以email提供申請文件檔
案上傳網址

校自學學士
申請表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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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修讀動機與學習目標（務必具體明確）

二、申請修讀領域名稱

三、申請修讀校自學學士學位課程規劃

（自行組合課程至少 50 學分）

校自學學士
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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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dipo.nycu.edu.tw/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申請校自學學士學位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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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學生/修讀學生
緊密輔導網絡

校自學學士

教務處、
跨院學程推
展辦公室
團隊

校自學
學位委員會

學習規劃
辦公室

學習規劃師

校自學
專屬導師；

學生社群/
同儕顧問

全面建置學習規劃輔導網絡
以學習規劃師提供全校學生針對各項學習方案規劃或選擇之諮詢，協助
確立學習路徑、善用學習資源

彈性修業學生（校自學學生/跨域生）完善學習支持：

Design by PresentationGO.com

申請前中後

申請後，
學位委員會
協助擇定導師

申請後申請前中後

修讀學生成立
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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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修讀注意事項
核准加修校自學學士之學生，課程規劃中修讀之學分學程、跨域學程

1.應另外於學分學程、跨域學程規定期間內，提出學分學程、跨域學程申請

2.不得兼充為原學系之第二專長模組課程（跨域專長）

（一魚不兩吃）課程規劃修讀之微學程、學分學程、跨域學程內之課程，與原學
系之應修課程及學分相同者，由開設微學程、學分學程、跨域學程之教學單位指
定相關課程補足

規劃修讀之各微學程、學分學程、跨域學程之課程及學分相同者，應另修習開設
微學程、學分學程、跨域學程之教學單位所開設之其他課程補足

若放棄校自學而以原學系畢業，已修畢之微學程、學分學程、跨域學程可依規定
獲得證書或加註第二專長

Design by PresentationGO.com



Questions
一、其他制度異同

1. 「校自學學士」跟跨域學程有什麼不一樣呢?

2. 「校自學學士」跟真正的雙主修申請有何不一樣？

3. 百川跟校自學的差別？

二、申請階段

1. 申請校自學學士是否有成績排名百分比的限制?需要GPA學期平均達多少以上嗎?

2. 在審核時是否會因為兩個跨域學程或一個跨域和兩個學分學程之間有些類似或完全

不同而拒絕申請？

3. 幾年級的學生可以申請？研究生呢？建議從哪個年級開始規劃呢？

4. 大四/或如果下個學年度就讀碩士，那有辦法修讀校自學學士嗎？

5. 已經雙主修的同學可以改申請此計畫嗎？

6. 是否能自創領域名稱及學位名稱呢？

7. 申請校自學學士學位需要什麼條件或是審查文件嗎？

8. 能不能有相關申請資料或證書讓我邀請特定領域教授當顧問？ 12



三、先修課程、課程組合

1. 自組微學程需要先提出申請嗎？還是和校學士同時申請？

2. 自組微學程的課程中，可以放入一堂台聯大校際選修的課程嗎？

3. 想取得醫學系雙主修校自學，可否以醫師科研學分學程+自己設計四微學程(幹細胞與發

育生物學、腦科學、神經生物、多體學與精準醫療)

4. 本制度可否共同認列本校跨域學程（分子醫學）與清華學分學程（基礎醫學）呢？

5.    是否有針對南部校區，不跨縣市的跨院學程，或是線上課程？

四、修讀過程

1. 如果以此方式獲取學分，是如何檢核自主學習的方式呢？

2. 會有相關的學習輔導單位嗎?

3. 各系是否應像跨域學程一樣需減低學分數？是否有選課優先權？

4. 校自學是否有學習內容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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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畢業及畢業專題

1. 若其中一個跨域學程已有專題課程能否以此作為畢業專題？

2. 申請單上有專題的方向，請問是要求寫的很仔細，又或者是大概描述一下，會成為審核標準嗎？

3. 請問畢業專題有何限制？

4. 校自學學士的畢業專題是要自己去找教授嗎有什麼其他的規定嗎？

5. 簡章裡面提到的畢業專題和總整實作課程可以是在跨域學程或微學程裡面課嗎?或是還要額外

選課?例如修讀資工跨域學程，可以修研究專題(一)當畢業專題嗎?

6.    因為對原系所課程並不感興趣，若只以校自學畢業，可以放棄原系所的必修學分，換取更高的

GPA嗎？

7. 可以選擇放棄原系以校自學學士來畢業，那之後跨域的一些校際選修的審核，以及畢業資格的

審核該如何運作？

六、畢業出路

1. 請問以此方式雙主修的話，能考取雙主修系所的國考嗎？

2. 目前的就業市場對校自學的認可度，和原本雙主修相比高嗎？此修業制度的認可度高嗎?

3. 請問該學位在未來出社會的可用度？取得該學位的我們該往哪種產業、事業發展？ 14

Questions



敬請指教

在原有專業之下，創造更多不一樣的可能性


